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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财整合〔2022〕11号

勐海县财政局关于安排使用 2022年
财政涉农整合资金的通知

勐海县水务局、勐海县大型灌区管理局：

根据《西双版纳州财政局 西双版纳州水利局关于提前下达

2022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西财农发〔2021〕172

号）及《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安排使用 2022 年财政涉农

整合资金的通知》（海政办拨〔2022〕77 号）文件，现安排你

单位 2022 年财政涉农整合资金 4053.74 万元（具体分配详见附

件）。

请你单位严格执行《关于印发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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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云财农〔2019〕181号）、《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水利厅

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》

（云财农〔2018〕25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切实强化水利发展资金

监督管理，做好绩效目标分解和绩效监控及评价等工作，专款专

用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1.2022 年财政涉农整合资金项目分配表

2.2022 年财政涉农整合资金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（12 份）

勐海县财政局

2022 年 4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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